2021年度宁波十大版权事件

1、宁波率先在全省实现基层版权服务全覆盖

2021年，宁波市在全省率先完成每个区（县、市）建立版权工作服务站，实现基层版权服务全覆盖。
为有效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保护企业创新成果，宁波市积极探索在区（县、市）和工业园区、科技园区、高等院校等建立基层版权服务工作站，主要工作是点对点为广大企业、基层单位提供版权纠纷调解、版权申报、业务咨询和开展相关专业知识讲座及培训等。2020年9月，在余姚市行政服务中心率先挂牌试点全省首个版权服务工作站。经过一年多的推进，目前已在各区（县、市）建立10个版权服务工作站，实现版权服务工作站全覆盖。为确保工作站有效运作，专门制定《宁波市版权服务工作站管理办法》，严格按照管理制度和规定，做到条件成熟一个建立一个。每个工作站不仅深入基层上门为企业、单位进行面对面版权工作服务，而且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版权宣传和各类专业培训，为保护版权和促进创新发挥积极作用。

2、宁波创新机制激活创造力，版权作品屡获大奖

宁波市版权管理部门以机制创新为引领，以提升质量为核心，通过政策指引、资金扶优、优化服务、宣传引导等方式，鼓励企业、个人创优创新，进一步激活版权创造力，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金服相结合的版权创造与运用体系，版权创造在数量飞速提升的同时，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去年以来，宁波市优秀版权作品在全省、全国屡获大奖。2021年2月，宁海匠人葛招龙打造的木雕作品《人生•戏台》荣获全国民间文艺最高奖——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2021年7月，宁波图书馆入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简称IFLA）2021年度公共图书馆奖，这是中国公共图书馆界零的突破。2021年10月，宁波市作家鲁永平创作的新故事《三送汾湖蟹》获得第一批“中国好故事”奖，全省获此殊荣的仅2件作品。2021年5月，宁波博物院建筑文具系列套装及原始兽文具系列套件皆入选首届全国百佳文化创意产品。百佳文创产品推介活动由中国文物报社主办，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产品专业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文化创意发展委员会协办。宁波出版社出版的《宁波传统村落田野调查》、《诗经飞鸟》2种图书获第30届浙江树人出版奖（图书类）。宁波象山籍音乐人欧鑫作词作曲和原唱的《南塘老街》，今年春节期间亮相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

3、宁波企业开发软件为国家新冠疫苗生产提速增效

2021年，宁波罗博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历时3个月研发成功“照蛋机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的软件产品，及时从国家版权局取得版权登记证书，应用于国家新冠疫苗企业标准化生产中，助力提升疫苗生产管理效率。
宁波罗博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奉化，是一家从事软件开发的企业，十分重视版权创造和保护。2021年初，因国家生产新冠疫苗需要，急需研发一款“照蛋机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软件，后经上海科学仪器生产有关部门的评估选定，由罗博特公司研发生产该系统软件。公司研发团队实地考察了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疫苗生产企业，并同相关人员多次交流探讨，最终确定为该设备开发大数据信息系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研制成功“照蛋机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该软件成功实现“处理系统”实时数据展示、数据图形化和统计备份应用，极大提升了疫苗生产管理效率。目前，该系统已应用于除上述提到的两家疫苗生产企业外，还陆续供应了江苏中慧元通生物科技公司、中国医药集团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疫苗生产企业。

4、慈溪市入选中国县域知识产权竞争力十强

2021年4月，国内首个《中国县域知识产权竞争力百强报告》发布，慈溪市位列县域知识产权竞争力第五，系浙江省第一。该报告由中国专利保护协会指导，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编制，调查对象覆盖全国395个县级市，主要从县级市资源投入、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知识产权运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知识产权服务水平五个维度构建县域知识产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旨在揭示县域知识产权发展与经济增长及竞争力水平的关系，全面反映中国县域知识产权领域的主要发展状况。其中，慈溪市在全国县域资源投入位列第8、县域知识产权创造能力位列第5、县域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位列第2、县域知识产权服务能力位列第6。

5、宁波太平鸟公司获评全国版权示范单位

近期，国家版权局公布了2021年全国版权示范单位，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被授予此荣誉称号，这是我市唯一一家上榜的版权示范企业，浙江省仅两家。
“太平鸟”是中国名牌产品，公司创建以来十分重视创新发展，在抓好产品研发核心能力建设的同时，十分注重保护创新成果和版权保护工作，采取各种方式加强企业版权宣传，增强员工版权意识，成立了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并纳入企业法务部门统一管理，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版权创造、保护、运用和管理机制，对研发生产的新产品都能按美术作品、计算机软件等分类及时申报版权登记，并推动版权作品高效益市场化转化。2009年以来，公司更加重视版权登记的质量，这些高质量的版权作品彰显了企业创新引领发展的方向，推动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6、宁波查处全省首例盗录院线电影案

2021年3月，在浙江省版权局和宁波市版权局直接指挥指导下，宁波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成功办结“3·10盗录院线电影案”。根据网络线索，经专案组艰苦努力、连续作战，查明暂住宁波的陈某某于2021年春节期间先后在宁波高新区、鄞州区两家电影院使用手机盗录春节档热映影片《刺杀小说家》、《人潮汹涌》，后通过网盘免费发送给网友，导致被盗录影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犯罪事实。陈某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构成了侵犯著作权的违法行为，依法对陈某某作出警告，并处罚款25万元的行政处罚。该案不仅是浙江省查处侵犯院线电影作品著作权首例案，也是2021年全国春节档盗录电影系列案中作出行政处罚第一案，还是2021年6月新《著作权法》正式实施后宁波查处的侵权第一案，被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列为2021年度全国挂牌督办案件。

7、宁波查处全省首例违法销售境外游戏出版物案件

2021年12月，宁波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依法查处一起违法销售境外游戏出版物案件。这是实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以来，全省首例立案查处的违法销售境外游戏出版物案件。
2021年10月中旬，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宁波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通过网络调查取证结合实地检查，查获某游戏店铺违法销售境外游戏出版物的违法事实。经查，当事人潘某通过电商平台以二手交易形式，大肆销售未经内容审核，且无合法来源证明的境外游戏卡带、光碟等电子出版物。当事人称其已取得出版物经营资质，以为任何出版物都可以销售，没有认识到作为出版物经营者，必须从合法经营单位进货、不得销售非法进口的出版物。案发后，潘某某深刻认识到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执法部门依据相关法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下架其电商平台销售的全部产品，同时处以警告，并处2万元罚款。

8、宁波市连续11年获评全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重大案件办案单位

2021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下发《关于通报表扬2020-2021年度全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重大案件及办案单位及办案人员的通知》文件，由宁波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查办的《陈某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案》位列其中，被评为2020-2021年度全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重大案件办案单位，也是该队连续第十一年获此殊荣。
2021年，宁波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在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中，围绕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著作权等重点工作，采用集中行动、联合执法、双随机抽查、暗访督查相结合的立体化执法，严厉打击文化广电旅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共查办案件363件，罚款123.22万元，停业整顿8家次，没收非法所得18190.03元，没收违法物品22478个，销毁非法出版物55300余件（册）；累计巡查网站、微信公众号26万余家次，处理违规网络线索93个、关停违规网站41个，立案查处网络违法案件18起，进一步规范了文化市场经营秩序，为宁波推动高质量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先行和共同富裕提供坚强的文化执法保障。

9、宁波海关坚持“严保护”查获63起
侵犯著作权系列案

2021年，宁波海关始终坚持“严保护”导向，开展“龙腾行动2021”，严厉打击侵犯著作权案件。全年共查获侵犯国内和国际著作权的案件63起，查扣侵权商品近90万件。涉及的著作权包括“冰雪奇缘”“汽车总动员”“抖音短视频LOGO”“Supreme标识”“小黄人”等。侵权产品中既包括彩色铅笔、削笔器、蜡笔等文具，也有玩具、服装等其他各类产品。这些侵权产品缺乏原料、生产工艺等安全标准管控，存在较大质量安全隐患，严重威胁消费者特别是少年儿童的健康和安全，一直是宁波海关从严打击的重点侵权产品。

10、宁波法院宣判作品展览权纠纷案规范
美术作品版权保护范围

2021年3月，福建省恒艺终端展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艺公司）就山东省夏津县美味园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味园公司）和刘某奎，在中国糖果零食展览会上宣传、使用与恒艺公司涉案美术作品近似的食品展柜，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认定审查涉案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首先应当审查涉案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及较高的艺术价值。涉案作品由三角形的屋顶、立柱、置物平面、长方体的柜体所构成，其柜体、置物平面是为了实现商品展示的实用功能所设置，立柱也是为了支撑顶部屋面、置物平面所必需，其屋面由两块长方形搭建成三角形状，且涉案作品的屋面柜设计属于常规房屋元素的简单组合，上述形状并未脱离房屋这一元素的常见设计，恒艺公司的“食品柜（屋面柜）”不具有独创性，不足以构成艺术上的独特表达，也并未达到较高的艺术高度，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判决驳回恒艺公司诉讼请求。
本案的判决规范了对于美术作品的认定，明确美术作品须达到脱离常见设计的艺术美感，避免了对于美术作品的过度保护，切实保障了企业合法合规生产产品的正当权利，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公开、透明、稳定的制度预期，有利于建立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创新市场和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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